國立高雄大學工友及駐衛警察人事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
96年01月19日本校第79次行政會議通過
103年11月21日第14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一、國立高雄大學為辦理工友及駐衛警察之獎懲、考績及升遷等案件，特設置工友及駐衛警察人事評審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
二、本會置委員7人，由下列人員組成之；並由行政副校長擔任主席。 

(一)行政副校長
(二)主任秘書
(三)總務長

(四)人事室主任
(五)事務組組長
(六)技工、工友與駐衛警察代表2人
技工、工友及駐衛警代表由本校工友及駐衛警察互選產生之，任期二年，連選得連任一次。
三、本會執掌如下：
(一)本校工友及駐衛警察年終考績、另予考績之初核事項。
(二)本校工友及駐衛警察獎懲案件之核議事項。
(三)其他有關考績之核議事項及校長交議之考績事項。
(四)本校工友晉升技工之評審事項。
四、本會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出席，始得開會；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，始得決議。
前項決議，委員中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，不計入出席委員表決人數。
五、本會對於考績及平時考核之獎懲案件有疑議時，得調閱有關資料，必要時並得通知受考人、有關人員或其單位主管到會補充說明或備詢，詢畢退席。
六、本會審議考績時，應由主席將考核清冊、考績表及有關資料交各委員相互審閱，核議分數，並提付表決，填入考績表，由主席簽名蓋章後，送請校長覆核。
七、本會會議紀錄於會後應連同全部資料送請校長核定。
八、本會委員、與會人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對審議結果在核定發布前嚴守秘密，不得洩漏，對涉及本身之考績獎懲事項應行迴避。
九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